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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未

分配利润结转入下年度。该预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运股份 600676 钢运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以刚 曹群耿 

办公地址 上海市恒丰路288号 上海市恒丰路288号 

电话 63172168 63178257 

电子信箱 jygf@sh163.net jygf@sh163.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公司一手做好疫情防控，一手抓好改革调整，积极作为，保持企业经营运作正常有序，努力把疫

情造成的生产经营损失降到最低。 

道路货运与物流服务方面：公司是全国道路货物运输一级企业，与国内外各类专业物流企业

开展紧密合作，物流运作网络覆盖广泛,运输能力和运营范围基本实现全国通达无障碍。公司持续

推进与大集团、大客户、大企业联手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了道路货运与物流业务结构,大力发展

冷链物流、医药物流、城市配送、汽车物流、贸易物流等新兴重点物流业态。 

道路客运与旅游服务方面：公司是全国道路旅客运输一级企业，拥有各类中高档大客车 600

余辆，核准长途客运线路 500 余条，线路辐射 16 个省市。形成以上海长途客运东站、上海长途客

运西站、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和上海长途客运北站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的客运站点网。长途客运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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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向节能型、智能型、豪华舒适型发展，不断满足乘客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出行需求。 

乘用车销售与汽车后服务方面：公司是汽车维修行业一类企业，拥有奥迪、沃尔沃、一汽大

众等知名品牌 4S 服务店，以及专业汽车修理厂、维修网点，形成了具有汽车销售、车饰、维修、

保养技术咨询、汽车俱乐部、培训服务、质量检测、汽车配件零售批发功能的专业化、特色化的

经营网络，是上海地区著名的以乘用车销售和汽车维修为主的汽车后服务经销商。 

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方面：公司拥有二十多年的汽车零部件开发和制造经验，是国内

最早参与轿车零部件本地化生产的企业；拥有上海地区中山南二路、金桥、川沙、白鹤、安亭和

山东烟台、辽宁沈阳、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等生产基地；拥有众多技术性能先进的制造设备，专

业从事汽车动力总成关键部件、车身及车身附件总成、汽车座椅骨架、汽车座椅调角器和高速列

车座椅骨架的制造和研发，在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为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一汽大众等国内

外知名品牌汽车制造商提供专业配套服务。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8,357,336,617.50 9,079,154,364.38 -7.95 9,173,489,021.40 

营业收入 7,770,320,856.64 8,696,352,000.84 -10.65 9,669,446,641.44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7,770,320,856.64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4,698,171.48 126,767,292.63 -261.48 326,102,09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1,251,381.73 7,449,224.40 -4,815.27 154,158,31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592,818,763.27 5,836,785,239.94 -4.18 5,810,576,483.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28,684,705.61 487,508,359.74 8.45 428,386,491.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2 -266.67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2 -266.67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8 2.18 减少5.76个百分点 5.7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278,338,770.30 1,976,004,125.23 2,258,188,389.58 2,257,789,57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141,073.37 -7,626,698.98 -3,074,094.72 -43,856,30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4,500,499.94 -34,801,741.67 -18,455,695.59 -143,493,444.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671,400.77 38,566,155.52 173,799,316.30 243,647,833.0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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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4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80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上海交运（集团）公司 0 328,271,846 31.9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0 155,373,195 15.1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3,350,000 39,598,649 3.85 0 无 0 其他 

周麟骅 10,001,200 10,001,200 0.9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0 9,173,669 0.89 0 无 0 其他 

刘伟 56,300 7,777,600 0.7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朱建明 6,836,810 6,836,810 0.6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朱照荣 6,700,000 6,700,000 0.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埃森化工有限公司 5,931,146 5,931,146 0.58 0 无 0 其他 

方海伟 3,769,000 3,769,000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上海久事（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交运(集团)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上述
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注：报告期内，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3,350,000 股股份进行了转融通出借业务，该部分股

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2021 年 3月 22日，上述转融通出借股份已全部收回。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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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注： 

（1）2020年 7月 16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沪国资委改革【2020】

164 号《关于委托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上海交运（集团）公司的通知》以及上海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为贯彻落实《上海

市开展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的实施方案》要求，进一步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发挥资源协

同效应，经市委、市政府同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委托上海久事（集团）有限

公司管理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交运（集团）公司。根据《公司法》、《合同法》、《企业国有资产法》、

《上海市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委托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文件精神，将上海交运（集

团）公司的出资人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人事任免权）委托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行使，资产

收益权、章程修改、重大事项决策权（包括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解

散、申请破产、发行债券）除外。该项委托管理期限自委托管理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1 年底。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7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载的《上海交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管理上海交运（集团）公司的公告》（临

2020-021）。 

 

（2）2020 年 12 月 21 日, 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划转上海

交运（集团）公司有关产权事项的通知》[沪国资委改革（2020）424 号]，按照市委、市政府的

决策部署，为更好地推动上海交运（集团）公司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经市领导同意，上海市国

资委所持上海交运（集团）公司全部产权无偿划转至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上述产权划转

按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基准。自沪国资委改革（2020）424 号文下发之日起，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交运（集团）公司的托管关系自动解除。 

2021 年 1 月 18 日，上海交运（集团）公司完成了本次全部产权划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

得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内资非公司企业法人备案通知书》，上海交运（集团）公司出资

人由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变更为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久事（集团）有限

公司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直接控股股东仍为

上海交运（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详情请见 2020 年 12 月 22 日、2020年 12月 25 日、2020 年 12 月 26 日、2020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 月 19 日公司刊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上海交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全部产权无偿划转至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0-034）、《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

告书摘要（修订版）》及《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以及《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全部产权无偿划转至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临 

2021-003）。 

 

（3）2021 年 1月 19 日，公司接到公司股东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上海久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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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根据《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上海交运（集团）公司将其

持有的交运股份 225,445,653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交运（集团）

公司与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上海交运（集团）公司与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无偿划转协议》。2021 年 2 月 25 日，上海交运（集团）公

司与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过户登记书确认书》。 

上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已完成，公司直接控股股东由上海交运（集团）公司变更为上海久事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为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均保持不变。 

详情请见 2021 年 1 月 20 日、2021 年 2 月 27 日公司分别刊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http://www.sse.com.cn）《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暨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1-004）、《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上海交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上海交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交运（集团）公司部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临 2021-005）。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上半年，公司服务业、制造业各板块都受到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下半年起虽有所好转，

但受到全社会复工复产进度、产业链恢复缓慢的影响，与预算目标、上年同期水平相比仍有较大

差距。2020 年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特别是 2020 年上半年，部分

企业停产停业，经营业绩同比出现了大幅度下滑：道路货运与物流服务在疫情期间承接了本市、

外地部分防疫物资、医疗物资、民生物资等运输任务，但制造业等生产物流业务严重下滑；道路

客运与旅游服务根据政府要求暂停省际道路客运业务近 50 天；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生产计

划放缓，武汉等基地阶段性停工停产；乘用车销售与汽车后服务因市民减少外出和通勤，市场有

效需求不足。下半年以来，公司亏损金额虽然逐步收窄，但宏观环境依然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

市场需求回暖仍有待时日，物流、旅游、汽车等相关产业仍面临较大挑战，因此公司 2020 年度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77.70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 亿元。 

2020 年是交运深化改革实施年。公司围绕“六保”“六稳”要求，面对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

保持定力，提振信心，坚持“两手硬、两手赢”，抢时间、抓机遇、补损失，推动主业改革发展。 

道路货运与物流服务：宝武湛江 BOO 项目稳定增长，参与主建“享运共配城市物流服务平台”，

打造以城市配送为主体的线上配送平台，进一步做好非急救项目合作方案论证。完成罗氏医药、

拜尔医药、上药等配送项目新一轮招标，冷链商超业务总体平稳，优化物流综合体项目投资和建

设方案。报告期内，道路货运与物流服务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23.60 亿元。 

道路客运与旅游服务：优化客运班线和运力配置，加紧游运融合，加大定制班线推广，努力

应对沪苏通铁路开通影响，加强长三角道路客运企业密切合作。报告期内，道路客运与旅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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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2.51 亿元。 

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针对业务滑坡和产能放空等问题，以止出血为目标，加强业务

对接，组建联合团队，以车身件板块为重点，探索改善方案，促进健康发展。报告期内，汽车零

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25.50 亿元。 

乘用车销售与汽车后服务：积极组织各店通过线上平台及在线服务等方式拓展用户服务范围

及用户体验方式，组织了多场 55 购车节、618 大促专场、夜市购车等全部或多店联合活动。报告

期内，乘用车销售与汽车后服务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24.57 亿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财政部于2017年 7月 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经公司管理层批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

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入准

则，企业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选

择仅对在2020年 1月 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以及对于最早可比期间期初(即

2019 年 1月 1 日)之前或 2020年 1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予以简化处理，即根据合同变更的

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

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

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1）应收账款中质保款项，将其从“应收账款”项目调整至“合同资产”项目列报。 

将因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款项从“预收账款”项目调整至“合同负债”

项目列报，相关税金计入“其他流动负债——待转销项税”列报。 

（2）据和客户的销售合同，合同约定由本公司承担运输的，本公司负责将产品运送至客户指

定的地点并承担相关的运输费用，该产品销售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且控制权在送达客

户指定地点时转移给客户。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本公司将承担的运输费用记录为销售费用，2020

年 1 月 1 日起，该运输为本公司履行合同发生的必要活动，其费用计入合同履约成本。 

2、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

以下简称“解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1）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

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

外，解释第 13 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

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2）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

测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

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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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部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20〕10 号），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

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

金减免、延期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及 69 家子、孙公司。具体

情况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公司全称：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元湖 

日期： 2021 年 3 月 26 日 


